
國立高雄餐旅大學校務研究計畫補助作業要點 

 

113 年 2 月 21 日第 523 次行政會議審議通過 

113 年 3 月 7 日 112 學年度第 2 學期第 1 次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議審議通過 

一、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以下簡稱本校）為鼓勵教師及研究人員從事校務研究計畫，落實校

務研究成果適時回饋校務運作及精進校務發展，特訂定本校校務研究計畫補助作業要

點（以下簡稱本要點）。 

二、計畫申請人及被委託人，以本校教師及研究人員為限。 

三、計畫申請、委託方式及執行期限： 

(一) 符合第二點規定資格之申請人，或由校長或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議決議指定委託

研究之計畫主持人，於公告期限內，依公告之體例格式撰寫提案計畫書，並填寫

資訊安全與個人資料保密切結書，向本校永續發展與校務研究中心 (以下簡稱為

本中心)提出申請。 

(二) 計畫申請人每年度以申請一件計畫為限，委託執行之計畫主持人則不受此限。 

(三) 本中心應於計畫徵求公告受理期間截止後，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邀請校外委員

召開審查會議，校長核定後補助之。審議通過之計畫，主持人須填寫使用校務研

究資料聲明書。 

(四) 計畫申請人執行計畫之所需原始資料，將由本中心召集計畫主持人與原始資料業

管單位召開研究資料協調會議。 

(五) 計畫執行期間為十個月，計畫主持人於執行期間內須完成計畫執行、經費核銷與

成果報告撰寫等。 

四、計畫經費補助原則及經費來源： 

(一) 計畫經費補助十個月為原則。 

(二) 每件研究計畫補助主持人研究人力費每月新臺幣(下同)八千元；研究計畫相關之

業務費補助四萬元為上限。 

(三) 研究人力費由本校自籌收入支應；業務費由本校相關計畫經費支應，經費補助額

度依本校當年度計畫獲核配額度酌予調整。 

五、計畫主持人之執行義務： 

(一) 研究計畫應由計畫主持人負責執行研究業務，計畫執行期間，如需變更研究計畫

內容或預算，應事先簽請核准，以免影響經費補助。  

(二) 計畫如取消或未能執行時，除有正當理由外，計畫主持人應負責繳回已核銷之經

費。 

(三) 計畫主持人因執行研究計畫申請本校校務研究資料，應依本校校務研究資料申請

及使用作業要點辦理。 

(四) 為維護校務研究計畫之研究進度及品質，計畫主持人應定期提報研究進度與績效，

如有應盡而未盡之義務，得錄案供參。 

1、 計畫執行四個月後，研究期中報告經本中心進行初審，由副校長擔任召集人



召開校務研究計畫期中審核會議進行期中報告審查，並給予後續建議與處置。 

2、 計畫執行九個月後，研究期末計畫主持人須將完成之校務研究計畫成果報告

書，並於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議進行簡報，由委員審議成果報告。 

3、 研究成果經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議審查通過，研究成果考核表陳校長核定後，

由本中心依考核意見與建議彙總「研究計畫報告審查通知結果」，送交計畫

主持人參考。 

4、 研究計畫考核結果將作為新年度校務研究計畫申請補助之審查參考資料。研

究報告經考核結果為「不通過」者，計畫主持人停止一年申請及補助。 

(五) 計畫主持人應於研究計畫執行期滿一個月內，向本中心繳交校務研究計畫成果報

告書電子檔，執行之校務研究計畫成果摘要，登載於本校校務研究公開資料網頁

供參。 

(六) 計畫主持人與共同參與人應恪守學術專業倫理及研究倫理，不得有違智慧財產權

與個資保護法等相關法規之行為，且應對研究對象資料負責。 

(七) 新一年度提送新提案計畫書時，需檢附前一年度校務研究計畫成果自評表。 

(八) 如研究計畫成果報告書未繳交者，本中心應視情形，停止一年申請及補助，提報

校務研究推動委員會審議，經校長核定後辦理。 

六、本要點未盡事宜，悉依相關規定辦理。 

七、本要點經行政會議及校務基金管理委員會審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

亦同。 

 

本規章負責單位：永續發展與校務研究中心校務策略研究組 


